
非法证券投资咨询专项整治行动——非法证券投资咨询活动风险警示典型案例

一、假冒公司名义非法荐股实施诈骗

2014 年 7 月，某投资者向陕西证监局举报“西安 G 软件有限公司”非法荐股、超范围

经营。经查，G公司近年来并无实际经营活动，本案违法主体实为迟某、马某等人，他们假

冒 G 软件公司名义，通过手机、微博、QQ 群向投资者发布“牛股推荐、帮解套”等消息，

并通过宣称“拥有内幕消息”、“所推荐股票具有高回报”、“短期可翻倍”等方式，诱使

投资者缴纳 1.5 万元“会员费”，接受其“荐股服务”。投资者购买其所推荐股票后，不仅

未获取高回报，反而股票被套，遂要求退费，却被告知荐股软件版本不够高，需继续升级，

并缴纳升级费 1.6 万元。投资者再次缴费后，发现上当并要求赔偿损失时，迟某、马某等人

电话停机，消失无踪。迟某、马某等人通过以上骗术骗取多名投资者钱财，仅其中一个账户

涉案金额达近 30 万元。此案目前已被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监管部门提醒：涉及证券的网络、电信诈骗，让投资者防不胜防。由于网络、电信方式

具有非接触性、虚拟性和隐蔽性，很多不法分子诈骗钱财后卷款潜逃给投资者追回损失造成

很大困难。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要提高警惕，对不明真相的高风险投资多一分怀疑、少一

分侥幸，多了解、多咨询，增强识别、防范、抵制涉及证券的诈骗活动的意识和能力，理性

投资，防止上当受骗。一旦发现涉嫌诈骗犯罪线索，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通过司法途

径维护自身权益。（来源：证监会打非局网站）

二、以销售证券咨询类软件工具、终端设备，或售后服务、技术培训等名义变相从事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张某是某证券公司的一位老客户，平日里作风谨慎。一日，张某在其 QQ 上收到信息，

营销其加入某证券投资 QQ 群，张某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加入了该 QQ 群。不久，该 QQ 群发布

信息推荐使用“自主开发”的荐股软件，张某要求试用一段时间，其后张某通过该软件略有

获利。试用期结束后，对方告诉张某，成为其会员可以获取更多投资信息，获得高额的回报，

只需要事先缴纳 1 万元的会员费。张某在高额回报诱惑下，决定缴纳会员费并投入 10 万元，

使用对方“自主研发”的荐股软件进行操作。不久，张某亏损了 2 万元，加上 1 万元的会员

费，平日里谨慎的张某因一时贪念就损失了 3 万元。

监管部门提醒：荐股软件具有一定的技术含量，优秀的荐股软件可以让投资者及时掌握

比较全面的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给予投资者一定的专业投资建议。目前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投

资者对销售和使用荐股软件相关法规不熟悉的情况，推出虚假的“荐股软件”欺骗消费者。

不法分子推销虚假“荐股软件”时往往进行夸大宣传，吹嘘软件的“神奇”功能；甚至通过

人工提供或调节软件“股票池”，达到其欺骗投资者的目的；有的不法分子声称荐股软件只

是工具，“要做好股票，就加入公司，成为会员，由专家指导”，进一步欺骗投资者。根据

中国证监会 2012 年 12 月正式发布的《关于加强对利用“荐股软件”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监管的暂行规定》，向投资者销售或提供“荐股软件”并且直接或者间接获取经济利益的，

属于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应当经中国证监会许可，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未取得

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利用荐股软件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因此，

投资者在购买“荐股软件”和接受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时，应当事先了解或查询销售机构或个

人是否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投资者可以在中国证监会网站（www.csrc.gov.cn）、

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www.sac.net.cn）进行查询，防止上当受骗。（来源：中国证券业协

会网站）

三、以内幕消息、“涨停股”等为诱饵招揽会员或客户，收取会员费、咨询费或服务

费

http://www.csrc.gov.cn/


投资者张某在股吧看到一个帖子，内容为国内某知名私募基金公司资金实力雄厚，有机

会获取较多“内幕消息”，经常与实力机构一起坐庄，愿意带着客户一起发财，公司网站有

以往操盘“战绩”，并提供了相关链接。张某随即上网浏览了该公司网站，看见网站上有大

量股票研究报告和行情分析，觉得该公司很“专业”。随后张某免费注册为该公司会员，并

通过短信获得荐股信息。张某跟踪数日，发现推荐的股票“屡荐屡中”，便同意接受该公司

的咨询服务，并缴纳了 5000 元服务费。之后，该公司推荐给张某的股票却少有上涨，多数

套牢，损失惨重。张某多次要求公司退还服务费，均无果，最后，电话无人接听，网站无法

登录，张某发现上当，后悔不已。

监管部门提醒：不法分子往往声称有“内幕消息”和“资金支持”，有所谓的历史业绩

展示和“屡荐屡中”战绩，吸引投资者注意，骗取投资者信任。实际上，这些不法机构往往

将同一股票向不同投资者做“涨”、“跌”反向推荐。比如不法分子先给 2000 人发短信推

荐同一股票，一半发送“涨”的推荐，另一半发送“跌”的推荐；如第二天上涨，再给上涨

的 1000 人发短信或电话继续做反向推荐；第三天给剩下的 500 人打电话。这就像“扔飞镖”

的游戏，总会有一些人得到的荐股信息是“屡荐屡中”的，不法分子随即对这类人群展开强

大的宣传攻势和心理战，吸引他们成为会员或客户，收取会员费、咨询费或服务费等。还有

不法分子利用少数股票交投不活跃的特点，在开盘或收盘的几分钟内瞬间拉抬股价，甚至达

到涨停板，造成荐股准确的假象。而他们网站上的所谓“专业报告”，也往往是免费收集或

者盗版文章，甚至杜撰小道消息。我国《证券法》第七十六条规定：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

情人和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人，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

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因此，这些不法分子所提供的所谓内幕信息是虚假的，投资

者在进行证券投资咨询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盲目相信所谓的“内幕消息”；特别是对

那些推荐“屡荐屡中”股票的电话和短信，要保持高度清醒，避免受骗上当。（来源：中国

证券业协会网站）

四、虚假承诺高收益，以保证收益、高额回报为诱饵，向投资者收取会员费、咨询费

或服务费

投资者张某接到一个电话短信，对方自称是广州某投资公司，询问张某的炒股情况。张

某说自己不会炒股，对方便劝其把钱交给他们公司代为操作，保证每月利润在 50%以上，获

利后三七分成，不获利不收钱。张某有点心动，于是拿出 5000 元汇到其指定的账户。没过

几天，张某就收到该公司传真过来的对账单，说张某的股票已获利 2000 元，并称如果张某

投入更多的本金，将会赚取更高的利润。欣喜之下，张某又汇去 3 万元。此后一段时间里该

公司定期给张某传真对账单，获利最高的时候，张某账上股票市值已有 20 万元。张某此时

心想股市有风险，已经赚够了，不如兑现，于是要求该公司将股票卖出后将现金退回给他，

但该公司每次都以各种理由推脱，后来干脆不接的电话，最后张某只得到监管部门投诉，经

监管部门核查才获悉这家机构根本不具备证券经营相关资质，其提供给张某的对账单均系伪

造。监管部门提醒：不法分子利用合法证券公司或者证券投资咨询公司的名义，骗取投资者

信任，并以高额利润为诱饵诱使投资者同意由其直接代替客户操作，事实上，这些骗子基本

上采取对多个上当投资者的账户与自己的账户进行反向操作的手段，获取非法利益，甚至非

法侵占投资者的财产。我国《证券法》规定，机构开展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必须经国务院证券

监督管理机构和有关部门的批准。投资者在接受证券理财服务时,应当注意识别真假，选择

取得中国证监会颁发证券经营许可证的合法机构提供证券投资咨询服务，合法机构的名称和

具体信息通过中国证监会网站（www.csrc.gov.cn）或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www.sac.net.cn）

查询，不要盲目轻信网络、陌生来电中所谓的“专业公司”。通过提供代客理财、承诺投资

收益的方式提供的所谓证券咨询服务，属于违法违规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投资者要远

离此类非法证券活动加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自觉抵制不当利益的诱惑。

http://www.sac.net.cn/



